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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6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5_B9_BF_c36_636845.htm 注意事项 1．报名人员应当在规

定的时间内，由本人到户籍所在市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

点进行现场确认。在户籍所在地以外工作、学习的人员，持

工作、学习单位开具的证明可以在工作、学习地报名。 2．

户籍在非放宽地方的法律专业专科毕业学历人员，因不符合

国家司法考试报名条件，不得在放宽地方报名、考试。 3．

我省考试统一使用汉文试卷。报名人员选择使用少数民族文

字试卷的，应在新疆、内蒙古、西藏自治区和吉林省报名参

加考试。 4．根据司法部、解放军总政治部《关于组织军队

现役人员参加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

［2002］政办字第5号）的规定，驻偏远地区的军队现役人员

，在地方报名、考试更为便利的，持所在单位团以上政治机

关介绍信，可在地方司法行政机关指定的报名点报名考试。 

报名材料 报名人员报名时，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 1．本人有

效身份证件（第二代居民身份证、军官证、士兵证）原件及

复印件。 持护照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报名时须同时

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明或者户籍证明。 2．本人学历证

书原件及复印件。 普通高等学校2010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凭所

在学校出具的证明报名，格式证明可在广东司法考试网下载

。 持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或者国外高等学校学历（学位）

证书的人员报名时须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

历（学位）认证书。 3.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、且要

求享受放宽地方政策的报名人员，须提交户籍证明（打印版



）；报名表中所填写的户籍代码应当与户籍地一致。 上述报

名材料真实、齐全，符合报名条件的，由报名地司法行政机

关发给准考证主证，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复审合格，生成准

考证副证，由报名人员自行于2009年8月25日0：00至9月20

日14：30期间自行登录广东司法考试网

（http://www.gdsk.gov.cn）打印。 报名表中的通信地址作为寄

送成绩通知单等考试文件的依据。如因报名人员本人填写错

误，导致邮件无法送达的，责任由报名人员自负。相关链接

：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完全指南司法部关于2009年国家

司法考试有关事项的公告司法部关于港澳居民报名参加2009

年国家司法考试具体事项的公告司法部关于台湾居民报名参

加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具体事项的公告2009年司法考试公告

三大重要变化2009年司法考试报名六大注意事项司法考试9

月19日开考全国实行网上报名编辑推荐： 好东西快收藏，百

考试题司法站点 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（完整版）2009年

国家司法考试新旧大纲对比（完整版）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

大纲三大变化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解析专题如何使

用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？司法考试在线考试系统,海量题

库！2009年司法考试远程辅导，热招中！ 百考试题司法考试

论坛交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